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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崔 建 远*

摘 要: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本质上是法定担保物权,其不同于留置权,亦非法定抵

押权;其法律构造宜理解为工程价款债权和优先权的结合,而非能够优先受偿的债权。建设工程

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请求主体并不限于承包人,还包含勘察人、设计人、合法分包人、合法次承包人

及实际施工人在内,但材料供应商不在其中,该权利的行使期间宜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能

被承包人行使之日起算。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但有如下例外情形:

其一,在以建设工程为标的物的抵押权设立之后,若发包人和承包人变更建设工程价款,则此时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仍宜以原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为限;其二,购房消费者的

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债权不应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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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法律构造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

问题的解释(一)》[以下简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的用语(第36条以下),在理论上也

被称为优先权、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建设工程款优先权。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

偿权的法律构造,有学者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本质上是债权,但拥有优先于抵押权

与其他债权的法定效力。① 从权利构造上来看,租赁权似乎可以作为解释建设工程价款债权与

优先受偿权为同一个权利两个面的例证。具体而言,在租赁权之中,承租人就同时享有请求权和

·621·

*

①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9AFX013)

参见贾清林:《“台州德力奥汽车部件制造有限公司诉浙江建环机械有限公司管理人浙江安天律师事务所、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台州温岭支行第三人撤销之诉案”的理解与参照———汇票保证人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的

资格认定》,《人民司法(案例)》2022年第17期。



相关的优先权,并且该权利具有相应的排他效力:一方面,承租人享有对出租人的若干请求权,如
交付租赁物请求权、修缮租赁物请求权等;另一方面,承租人对租赁物的转让享有优先购买权,在
租赁物所有权转移给第三人时,承租人在租赁期限内有权对抗租赁物的新所有权人享有的物的

返还请求权、排除妨碍请求权等权利。

笔者认为,上述见解欠缺说服力,宜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同时指向工程价款债权和

优先权,前者为债权,后者是物权,两个权利同时产生,这一解释更符合逻辑及法理。其具体理由

如下。

首先,无论是从请求权的角度还是从优先效力及对抗效力的角度看,租赁权的标的物都是同

一个,即租赁物。同一个标的物上存在一个权利,该权利具有几个方面的法律效力,这符合一般

人持有的权利观。与此有别,建设工程价款债权的标的物是工程价款,标的是给付工程价款的行

为,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标的物是建设工程合同项下的建设工程。存在于两个不同且

各自独立的标的物上的权利,被视为一个权利,这不合一般人心目中的权利概念及逻辑。

其次,所谓租赁权的优先效力,仅仅发生在租赁物转让时承租人有权优先于第三人而购买的

场合,重在拘束出租人,在出租人侵害承租人的优先购买权时成立违约责任;它不具有阻止第三

人取得租赁物所有权的效力,也就是说,这种所谓优先的效力不属于物权的优先效力。与此不

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物权的优先效力,不但可以对抗发包人对第三人所负有的一般

债权,而且有权对抗存在于建设工程合同项下的建设工程之上的抵押权。

最后,所谓租赁权的对抗效力,主要表现在承租人对抗租赁物的新所有权人关于返还租赁

物、排除妨碍等请求,以及对抗第三人对租赁权行使的不法妨害、对租赁权的不法侵害。如果把

这种对抗效力划归物权的效力,那么也仅仅是物权效力的一部分,远非全部,这也是租赁权仅为

物权化而非物权的原因之所在。与此有别,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拥有较多的物权效力。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理解会导致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无法被纳入担保物权体系之中,

并导致其是否具有追及效力等问题难以解释,且会扩大“物权优先于债权”等法理的例外范围,显
然弊大于利。

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法律性质

(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担保物权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优先权的一种。而优先权在法国、日本的民法中属于物权。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不动产优先权,具有物权性质,①其物权性主要表现在对第三人产

生强烈的效果,②第三人不但不得侵害该权,而且其不动产所有权、建设用地使用权、地役权、居
住权、抵押权等物权以及债权都不能对抗该权利。值得讨论的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有无

追及效力?

对此,域外立法例或可供参考。在法国法中,不动产优先权被赋予追及效力,因为这可避免

债务人(或物的担保人)财产中的不动产被转让所导致的危险:债权人可从受让人(称为作为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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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受让人)手中扣押不动产,并对其价款享有优先受偿权。追及权使作为担保权基本效力的优

先权得以保留,即使财产经债务人的同意而转让。同时,在某些情况下排除追及效力。① 笔者赞

同此说,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追及效力。这既不损害发包人的利益,也不损害受让

建设工程之人的权益。当然,该项结论若要立得住脚,则要以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担保

物权为前提。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若被理解为一个权利但有两面性,则就不是担保物权。因为构成

担保须有双层法律关系:一层是被担保的主债关系,另一层是担保法律关系。例如,以A楼担保

8000万元人民币借款的还本付息,主债关系是8000万元人民币的借款合同关系,担保关系是以

A楼作为抵押物的不动产抵押权关系。若仅有一层法律关系,则非担保。在这方面,法国学者歌

里马力蒂教授曾经指出,“担保”与其他“保障”之间的区别在于,“担保”应是其所保债务以外的辅

助的“保障”,是被附加上去的。因此,如果某一“保障”系债务本身的属性,或者来自其所处的法

律状态本身,那么它就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担保”。②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担保物权,还有如下表征:(1)它具有从属性,或曰附随性、依
附性。日本民法学者认为先取特权与被担保债权的发生同时成立,随着被担保债权的消灭而消

灭。被担保债权转移时,先取特权也随之转移。③ 法国民法也承认不动产优先权具有从属性。④

笔者认为,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也应如此把握。(2)它具有不可分性。根据《日本民法典》
的规定,先取特权在得到被担保债权的全额偿还前不消灭。⑤ 这显然有利于债权人。由于建设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法政策是周到地保护承包人的建筑工人的工资债权,赋予该权不可分

性能够体现立法政策,日本民法的精神可资借鉴。(3)物上代位性。《日本民法典》规定,先取特

权根据其标的物的买卖、出租、灭失或毁损,对债务人应得的金钱或其他物,可以优先受偿。该规

定值得借鉴。因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担保物权,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

简称《民法典》)第390条的规定,担保物权具有物上代位性。再从利益衡量的维度考量,承认建

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物上代位性有利于体现立法政策。
(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法定担保物权

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纳入担保物权的体系之后,接下来要进一步确定它属于哪一种

担保物权。对此,学界主要存在留置权与法定抵押权的主张,笔者对此均不认同。其理由如下。

1.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属于留置权

有学者借鉴一般承揽合同中承揽人享有留置权的模式,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和

定位在留置权,⑥但该种设计存在理论缺陷,亦难以为承包人提供周到的保护:一方面,在我国,
留置权的客体为动产,而由承包人完成的工程则为不动产;另一方面,作为留置权成立与存续的

条件,留置权人必须占有标的物,而涉及发包人不付或少付工程价款的建设工程合同纠纷,通常

发生在工程已经竣工验收被交付给发包人的状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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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属于法定抵押权

有学者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定性和定位在法定抵押权,主要有如下3个理由。
首先,从法意解释的角度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出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草

案)》之时,拟设置的名称就是法定抵押权。①

其次,从比较法上看,法定抵押权有先例可循。例如,法国在2006年担保法改革之前,1955
年改革之后的法国民法设有针对不动产的一般优先权与特别优先权。相较于抵押权人的债权,
享有不动产的一般优先权的债权人,可使其债权获得优先清偿;若同时出现了数个受益于不动产

一般优先权的债权人,则诉讼费用的优先权应优先获得受偿,剩余者则在其后平等受偿;不动产

的特别优先权包括由法律规定的抵押权,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适用抵押权的一般原则。② 又

如,《德国民法典》(债法现代化法)第648条第1款前段承认承揽人就建筑用地享有保全抵押

权。③ 《日本民法典》第326条承认为保存不动产所需之费用,或为保存、承认、实现不动产权利

所需之费用,在其不动产之上,保存先取特权。第327条第1款承认关于工程设计方、监理方以

及承包方对债务人的不动产所产生的工程费用,其于不动产工程上享有先取特权;第341条承认

在若干方面,不动产先取特权适用有关抵押权的规定。④

最后,中国法上设置有法定抵押权。例如,《民法典》第397条关于房地一体抵押的规则就是

典型的法定抵押权,根据该条规定,在当事人单独以建筑物或建筑物占用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

权设定抵押时,不论其是否同意,抵押权效力都及于未设定抵押的“地”或“房”;从法理上讲,由于

在现行法上建筑物和该建筑物占有范围内的建设用地使用权分别为各自独立的两个物,就内部

关系而言,每个物上各存在一个抵押权,因此,该建设用地使用权上存在的抵押权,是基于法律的

直接规定而成立的,属于法定抵押权。⑤ 又如,基于善意取得制度而取得的抵押权,也可视为法

定抵押权。《民法典》第402条规定,不动产抵押权的设立以登记作为生效要件,其转让亦应如

此;第216条第1款规定该登记具有公信力。按照通说,在法律赋予公示以公信力的情况下,若
受让人已经占有标的物(动产场合)或标的物已被登记在受让人名下(不动产及某些权利场合),
则可发生善意取得。因而,在甲将本属于乙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不动产A向丙提供抵押的情况

下,丙对此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只要业已办理抵押登记,就符合《民法典》第311条第1款和第

3款的规定,丙应善意取得该抵押权。或者,在甲把本属于乙但登记在自己名下的B抵押权连同

被担保债权C一并转让给丙的情况下,丙对此不知情,且无重大过失,只要约定的价格合理,已
经办理完毕抵押权的移转登记(变更登记),就符合《民法典》第311条第1款和第3款的规定,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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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善意取得该不动产抵押权。① 由此可见,以中国现行法没有设定法定抵押权来否定建设工程

价款优先受偿权被界定为法定抵押权的主张并不符合事实,欠缺说服力。②

对此,笔者仍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属于法定抵押权的主张恐难成立,相关论证亦不充

分。其理由如下。
第一,除《民法典》第397条等极少数条款规定的法定抵押权以外,典型的不动产抵押权都以

登记为生效要件,而《民法典》第807条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并无此

要求,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随着建设工程价款债权的产生而自然设立。
第二,根据相关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所担保的范围不包括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

金等利益在内,这与《民法典》第389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40条第2款规定的抵

押担保的范围不一致。
第三,《民法典》第414条和第415条就担保物权的优先顺位从整体上构建了“按照公示先后

顺序”加以确立的规则,但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无论公示与否,都优先于抵押权担保的债

权受偿。
第四,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划归抵押权,会使抵押权体系内部不尽和谐,例外过多。

但是,若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作为优先权之一种,视为法定担保物权,则这一制度能与其

他特别法规定的优先权一起共同组成优先权体系,更为合理。具体而言,《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

破产法》第113条第1款规定破产企业职工的工资债权优先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第

218条以下规定的民用航空器优先权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第21条、第22条第1款、第

25条第1款规定的各类海事优先权均属于特别法上的优先权。
就总体而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基于建设工程而产生的各类担保物权,在顺位

上居于最为优先的地位,由此学界多数学者将其定性和定位界定为优先权。③ 其立法政策的合

理性在于,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包含工人的工资部分,这应当优先得到满足。建设工程价款优

先受偿权优先于抵押权有助于实现这种立法政策。并且,建设工程融入了承包人的贡献,从一定

意义上说,建设工程带有“共有”的意味,建设工程价款在建设施工过程中产生,在承包人利益与

一般担保权人利益的比较上,承包人应当优先取得建设工程价款。④

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请求主体

(一)在违法分包情况下的分包人、次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虽然承包人作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包括总包人和依法分包关系中的分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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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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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王利明、尹飞、程啸:《中国物权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版,第452页。

参见王轶、高圣平、石佳友等:《中国民法典释评·合同编·典型合同》(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

版,第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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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本),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436页;崔建远主编:《合同法》,法律出版社2007年第4版,第444页;王轶、高圣

平、石佳友等:《中国民法典释评·合同编·典型合同》(下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51页。

参见崔建远主编:《新合同法原理与案例评释》(下),吉林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221页。



似乎是共识,①但是,对违法分包情况下的分包人、次承包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则存在争议。持“肯定说”者主张应当从分包人所雇用的工人的工资债权应当实现的维度来考虑

问题;持“否定说”者则认为由于分包合同、转包合同因违法而无效,分包人与发包人之间、次承包

人与发包人之间更无合同关系,并不存在合同情形下的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因此优先权也就无从

谈起。②

笔者倾向于认同“否定说”的立场。因为建筑工人的工资债权保护间隔着分包人与总包人、

分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次承包人与转包人、次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的法律关系,总包

人、转包人从发包人处取得建设工程价款之后,是否实际付给建筑工人,亦未可知。前些年出现

的农民工讨薪问题,已经证明这一点。所以,总的来看,主张违法分包、违法转包时的分包人、次
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更为合理。

(二)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承包人不限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的承包人

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承包人,并不限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承包人这一类型,按照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37条的规定,装饰装修工程的承包人也在其列,也即此类型的

承包人就装饰装修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也享有优先受偿权。在谁从事发包人委托的工作及

其应获取相应的报酬这个法律评价重心问题上,装饰装修合同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具有类似性,

甚至具有相同性。所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37条的规定确有道理,值得赞同。

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主体是否包括勘察人、设计人,学界存在一定的争论。持“肯
定说”者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建设工程价款往往涵盖勘察、设计的费用,尤其是在工程总包中,合
同约定的设计费等费用已经包含在工程价款之中,与因建设施工而成立的工程价款同时结算、同
时支付,在出现纠纷时强行分离计算,既不符合市场逻辑,又存在分离计算的技术性难题;既不合

理,又不经济。如此,勘察费用、设计费用也应优先受偿,勘察人、设计人应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

受偿权人。持“否定说”者则主张,勘察、设计的成果是勘察文件、设计文件,勘察、设计只产生文

件、报告,不产生建设工程,所以勘察人、设计人不能就勘察费用、设计费用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

先受偿权。同时,勘察、设计通常发生在建设工程施工之前,至少是发生在建设工程完工之前,费
用数额也相对较小;特别是勘察人、设计人完全可以通过不交付工作成果的方式对抗发包人,无
须法律像倾斜保护弱势群体那样赋权他们优先受偿。③

笔者认为,“否定说”的理由几乎全都站不住脚。第一,费用的数额相对小,不是理由,从权利

的角度看,以一分钱为内容的权利也是权利;从费用数额对特定人的需要看,勘察费、设计费的全

额、及时付清,能维持勘察人、设计人的正常工作,可使其建筑工人的生活得到保障。其实,有些

勘察费、设计费在数额上高于某些实际施工人的建设工程价款,对实际施工人的建设工程价款债

权给予优先保护,而勘察人、设计人的费用债权也是工程价款债权,为什么就不予以同样的待遇

呢? 第二,所谓在勘察合同、设计合同的关系中,无须法律像倾斜保护弱势群体那样赋权他们优

先受偿,完全忽略了勘察单位、设计单位、建筑公司均有工人的工资实现问题,工人为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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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在勘察合同、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中是一样的。第三,至于勘察、设计发生在建设工程

施工或完工之前,似乎在说,建设工程不是勘察费请求权、设计费请求权对应的标的物,故这些债

权的行使和实现不应聚焦于此,不应就建设工程的变价优先受偿。如果是这样,那么其视野和法

理均有问题。建设工程引发的关系,在宏观的视野里,建设工程的建造和竣工验收是个整体,承
包人施工是贡献之一,勘察人的勘察、设计人的设计也是必不可少的贡献,建设工程凝聚着大家

的智慧和贡献,是大家的“共有物”,不应把勘察合同、设计合同的标的物局限于勘察、设计的文

件、报告。此其一。债权的实现,通常首先指向标的物,固然是事实,但其借助于民事责任而将其

效力涵摄债务人的全部责任财产,也是公认的法理。勘察费请求权、设计费请求权就建设工程这

个发包人的部分责任财产的变价来实现,没有法律上的障碍。此其二。第四,勘察、设计只产生

文件、报告,不产生建设工程,此言差矣! 没有勘察、设计并得到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认可甚至批准

的建设工程,且不说难有科学、合理的、质量有保障的工程建设,就是建造完毕,也是个违章建筑、
违法建筑! 所以,勘察、设计也是产生建设工程的因素。第五,“否定说”的理由没有抓住问题的

实质,问题的关键在于勘察合同、设计合同是否属于建设工程合同,勘察费、设计费是否属于建设

工程价款之一种? 对此,《民法典》第788条明确地将勘察合同、设计合同、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均

视为建设工程合同,一并调整规定;勘察、设计系工程建设在不同阶段的表现;勘察费、设计费属

于价款的范畴。事实上,早在2004年财政部、建设部发布的《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就对

此给予了肯定的回答。概言之,勘察费用、设计费用应该优先受偿,勘察人、设计人应为建设工程

价款优先受偿权人,这种观点更具说服力。
(三)实际施工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对实际施工人是否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问题,理论上存在一定的争论。在持否

定立场的观点中,有论者依据合同相对性将其排除在外;①也有论者从实际施工人无建设资质或

其超越建设资质从而导致合同无效的角度,得出其不应当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结

论。② 持“肯定论”者主要从实际施工人的存在十分普遍、理应保护其合法权益的主场出发来论

证自己的观点。持“肯定论”者认为,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即表明法律认可无效合同的承包人

对工程价值的增值,据此应当赋予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③ 与理论界存在争议一样,司法

实务界对此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立场,即使是在最高人民法院内部也存在明显的分歧。例如,在
“珠海宝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与伍常青及湛江市粤西建筑工程公司珠海公司案外人执行异议之

诉申请再审案”④中,最高人民法院就持实际施工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立场;而在

“王春霖、辽宁万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第三人撤销之诉申请再审案”⑤中,最高人民法院则持相

反的立场。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根据如下情形予以区别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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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际施工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合同,有些甚至大部分是违法分包的,但也有合法转包的。
由于违法分包的合同无效,实际施工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款债权,仅仅只有缔约过失责任范畴的

债权,因此不赋予此类实际施工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符合法理。

2.如果实际施工人所包工程不是建设工程主体结构部分,也不属于建设工程被肢解成若干

部分中的“部分”,还不存在《民法典》第146条第1款、第153条第1款正文和第2款、第154条

规定的无效原因,以及第497条规定的格式条款无效和第506条规定的免责条款无效的情形,那
么,实际施工人与承包人之间的转包合同、劳务分包合同是有效的。于此场合,实际施工人自然

应当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43条和第44条的规定亦

可支持该种理解。
首先,《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43条区分“转包人”与“违法分包人”,依其文义,“转

包人”不是非法转包人,而是合法转包人,至少存在合法转包人和非法转包人两种。这样,实际施

工人与“合法转包人”订立的转包合同,就不是无效的。所以说,《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

43条第2款关于“实际施工人以发包人为被告主张权利的……判决发包人在欠付建设工程价款

范围内对实际施工人承担责任”的规定,就含有承包人也是转包人对发包人享有建设工程价款债

权,实际施工人在“发包人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享有承包人/转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债权。
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同时具有优先受偿的效力,或者说,建设工程价款债权

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相伴相随,行使债权的同时就是在行使优先受偿权,因此可以说实际

施工人在“发包人欠付建设工程价款范围内”享有承包人/转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其次,《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44条承认实际施工人有权代位行使转包人对发包人

的建设工程价款债权,根据前述可知,建设工程价款债权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相伴相随,
行使债权的同时就是在行使优先受偿权,因此可以说实际施工人代位享有承包人/转包人的建设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结果是实际施工人于其中享受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利益。
(四)材料供应商不宜享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有一种观点是,材料供应商也可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其理由是他对建筑物提供了

使其产生增值的工作。① 对此,笔者持不同的见解。因为在材料供应商的债务人是承包人、次承

包人、分包人或实际施工人时,他们之间形成买卖合同关系,承包人与发包人之间形成建设工程

施工合同关系,次承包人、分包人或实际施工人与承包人形成买卖合同关系,中国现行法在单纯

的买卖合同中没有赋予出卖人对买受人享有优先权,况且,材料供应商享有的债权距离发包人及

其所有的建设工程过分遥远,连违约责任都因过分遥远而不成立,何况担保物权! 须知,建设工

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仅为特例,系立法政策例外地为承包人所雇建筑工人的工资债权实现而专门

设置的,不得随意扩张其适用领域。从工程实践看,财政部、建设部在其2004年发布的《建设工

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中就已经规定“建筑工程和安装工程所需的费用,不包括应列入设备购置

费的被安装设备本身的价值”,明确了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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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效力

(一)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

对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的范围,学术界存在一定的分歧,《民法典》对此也未从根本法层

面予以明确,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对此从两个方面进行了规定。

一方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40条第1款明确授权给国务院有关行政部门对此

加以规定。具体而言,目前生效的此类规定主要是《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法》。与此同时,

2017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发布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费用项目组成(征求意见稿)》和《建设项目工

程总承包费用项目组成(征求意见稿)》未来如果能获通过,那么也属于此类规定。上述几个文件

都明确规定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费用项目由建筑安装工程费、设备购置费、总承包其他费、暂列

费用构成。①

另一方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40条第2款规定:“承包人就逾期支付建设工程

价款的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等主张优先受偿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此处所谓利息、违约

金、损害赔偿金,依《民法典》第584条正文、第588条的文义和规范意旨,应为承包人的期待利

益,也可以说是利润。对这部分利益不赋权优先受偿,系贯彻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专为保护

承包人所雇建筑工人的工资债权的体现。因此,尽管这明显背离《民法典》第390条关于担保物

权效力范围的规定,但因其符合立法政策,加上中国现行法上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公示性

不足、隐蔽性浓厚,故不宜反对。在法律适用的技术上,将《民法典》第807条及《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解释(一)》看作特殊规则,将《民法典》第390条作为一般规则,特别法优先适用。
(二)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效力顺位

1.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处于建设工程中的商品房买卖合同项下的债权

就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效力而言,《民法典》第807条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

(一)》第36条作了相应的规定,从而明确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上的其他

抵押权,工程拍卖的款项也优先于其他债权人的债权受偿。但值得注意的是,《民法典》及《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并未沿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

2条关于“消费者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者大部分款项后,承包人就该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

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的规定。对此,笔者认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
交付购买商品房的全部或大部分款项的消费者就该商品房享有的请求出卖人转移占有和所有权

的债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进而优先于抵押权”这一演绎意见是不能成立的。其理

由详述如下。
(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2条的表述是“承包人就该

商品房享有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得对抗买受人”。所谓“不得对抗买受人”,是指在买受人的

权利具有优先于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效力时,固然如此,当买受人的权利不具有

优先效力时也可以如此。在中国现行法上,无优先效力的权利、地位可以对抗他人的有关权利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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乏其例。例如,未经登记的动产抵押权可以对抗一般债权人的债权,普通的债权也能对抗第三人

的不法侵害。总之,“不得对抗”与优先效力是存在差异的两个概念。
(2)商品房买卖合同关系、建设工程合同关系、借款及抵押权关系存在质的不同,在实现条

件、抗辩、约束力的强弱方面不同,保护的机理也不同。首先,购房消费者的购房债权处于商品房

买卖合同项下,由买卖合同一章的规范调整。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
到《民法典》“第三编 合同”,所设买卖合同一章均未特别规定购房消费者的购房债权具有优先效

力。从《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到《民法典》“第二编 物权”,所设规范亦未规定购房消费者的购

房债权具有优先效力。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这部优惠保护消费者的专门法

典,也没有规定购房消费者的购房债权具有优先效力。可见,若赋予购房债权优先于建设工程价

款优先受偿权的效力,以优惠保护购房消费者,那么就突破了民法制度及原理,是特别关照购房

消费者的表现,不到万不得已的地步,是不可如此的。事情到了这一步了吗? 这涉及购房债权的

规范意旨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抵押权的立法目的之间的关系。其次,建设工程价款债权

优先受偿权的立法目的在于:“为了确实解决拖欠工程款的问题,保障承包人价款债权的实现,本
条规定了发包人未按约支付价款,经承包人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仍不支付的,承包人可以与发包

人协议将该工程折价,也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将该工程依法拍卖。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

或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①说得更干脆、直接就是保障承包人所雇建筑工人的工资债权的实

现。为达此目的,从《合同法》到《民法典》都有意地赋予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具有优先受偿权的地

位及效力,司法解释明确赋予它具有优先于抵押权的效力。最后,抵押权关系遵循物权法的公示

原则和公信原则,贯彻和落实担保物权的地位及效力。每个法律关系适用着相应的规则,调整着

利益关系,固有自己的抗辩。前述购房消费者的债权优先于抵押权的观点及逻辑显然违背了这

样的规则及抗辩,不合理地打破了这样的利益平衡。
(3)《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并未吸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

题的批复》第2条的内容,似乎采取了不认可买受人就商品房享有的债权优先于抵押权的态度,
我们应当作这样的解释。

再扩展开来分析,这里涉及物与物的成分、债的效力与物权的追及效力、承包人的权益与购

房消费者的权益应当如何平衡等问题。由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建设工程价款债权相伴

相随,在商品房尚未成型、尚未单独登记时,所谓商品房不是一个独立之物,仅为建设工程这个不

动产的成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效力完全及于它(们)。在这个阶段,即使发包人与购房

消费者订立了《商品房预售合同》《商品房销售合同》之类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也只是发生债的效

力,不会也不可能发生商品房所有权的物权变动,因为物的重要成分不得单独转让,在操作技术

上也办不了房屋所有权的转移登记。一旦商品房已被单独登记为一个不动产,产生房屋所有权,
它就不再是建设工程的成分了,于此阶段,不但《商品房预售合同》《商品房销售合同》之类的商品

房买卖有效,而且还能发生商品房所有权的物权变动。从立法政策的视角看,法律可以赋予建设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具有阻止处于建设工程中的商品房买卖和商品房所有权转移的效力,也可

以不作这样的设计,由追及效力来保护透过承包人的建筑工人的工资债权实现。前一政策显然

阻碍财产流转,低效率,措施“笨拙”,不足取;后一政策能兼顾各方权益,属于上策,我们可作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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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采取后一政策的解释。不过,如果僵硬地理解和操作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追及效力,认
为承包人以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名折价或拍卖商品房,从而实现建设工程价款债权,

那么也不理想,对购房消费者的伤害较大,在商品房为购房消费者不可或缺的生活用房时,实际

上也难以执行。有鉴于此,笔者在近些年主张,物权的追及效力不宜一直存留于标的物之上,而
是在适当的阶段转向于标的物的对价之上。① 具体到此处所论,就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追及至购房消费者所付房款之上。其道理如下:不容忽视的是,购房消费者已向发包人/商品房

出卖人付清房款,若再认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存在于商品房之上,任凭承包人实现建设工

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得以实现,发包人/商品房出卖人对购房消费者的房款债

权也得以实现,从而使购房消费者既失去商品房所有权,又请求发包人/商品房出卖人返还房款,
因发包人/商品房出卖人无资力而落空,这明显不公正。可取的方案是,至《商品房预售合同》《商
品房销售合同》之类的商品房买卖合同生效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存续于房款请求权之

上,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实现之前,发包人/商品房出卖人无权获取房款。换一个角度审

视之,便是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追及效力在建设工程上有被截断的事由和时间点,而非无

限延续下去。在此,值得注意的是,房款若汇入于发包人/商品房出卖人的一般责任财产之中,则
不再具有独立性。此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因标的物的失去而消灭,故承包人的建设工程

价款债权变成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担保的债权。

为防止此类结果出现,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宜约定如下内容:如果发包人预售、销售商品房,那
么房款用于清偿建设工程价款债权,或把房款划入由承包人等主体控制的特定账户,没有承包人

的指示,发包人等主体无权动用该特定账户内的款项。当然,在实务中承包人时常处于弱势地

位,发包人能否同意如上操作,亦未可知。

需要研讨的类似问题还有:承包人施工建设A发电站,直至A发电站竣工验收结束,发包人

仍欠建设工程价款。不但如此,而且在A发电站运行期间,发包人把A发电站中的发电机、电缆

管线出卖给甲公司。甲公司对抗承包人关于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理由之一

是,发电机等物件一经脱离发包人的控制,就阻断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追及效力。笔者

不赞同此论。其理由如下:其一,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产生于甲公司的购买发电

机、电缆管线的债权之前,效力及于这些发电机、电缆管线。于此阶段,发电机、电缆管线不是独

立之物,而是A发电站这个不动产的成分。此时此刻,发包人与甲公司订立发电机、电缆管线买

卖合同,合同虽可有效,但发电机、电缆管线的所有权不会转移给甲公司。其二,假如A发电站

无法运行,甚至已经报废,发电机、电缆管线自A发电站拆卸,不损坏其使用价值,也不降低其价

值,那么,发电机、电缆管线于拆卸之前属于非重要成分,可以单独转让,也能发生所有权转移的

效果。它们被拆卸之后,成为独立的动产,能够实际地发生所有权转移的效果。尽管如此,笔者

也不赞同沿袭法国民法、日本民法关于动产优先权/先取特权对某些动产不具有追及效力的观

点,而主张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追及至这些发电机、电缆管线。其三,关键是,A发

电站正常运行,发电机、电缆管线是A发电站的重要成分,拆卸它们,A发电站的使用价值几乎

变成零,价值也不知降低多少倍。它们不得单独转让,即使存在买卖合同,也不会发生发电机、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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缆管线所有权的转移。既然如此,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就更指向这些发电机、电缆

管线了。

2.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与抵押权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36条明确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

他债权。这有一定的道理,但也有检讨的空间。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属于旨在担保工程价款债权实现的担保物权;既然基于物权的对

世性,其对第三人影响很大,那么依物权法的一般原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本应经过登记

方可如此。但《民法典》第807条后段非但未作出登记的要求,反而依照《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

(一)》第36条以下的规定,建设工程价款债权被赋予了优先于抵押权担保的债权受偿的效力。
这样一来,恶意的承包人就拥有了钻法律空子的机会,已公示且设立在先的抵押权也就此无力对

抗设立在后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此后果不仅极不妥当,而且有失权衡。为破解该种不

公正的困局,公平、诚信和禁止权利滥用等项基本原则有必要被运用,也即《民法典》第807条后

段的适用范围应被限缩:针对发包人已就案涉工程设立了抵押权且已公示这一事实,倘若承包人

对此已知悉或应知悉,却仍以提高建设工程价款数额的方式,对建设工程合同项下的建设工程价

款债权加以变更,那么承包人的行为对抵押权人而言,构成权利滥用,亦变相且不合理地突破了

合同相对性。此时,既然抵押权人的正当权益遭受了侵害,那么于增加的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而

言,法律就不再应全力地提供保护。这在法律适用层面表现为:就增加建设工程价款的数额部

分,不应再机械地适用《民法典》第807条后段的规定,而应优先类推适用《民法典》第414条第1
款的规定。

再换一个视角,倘若承包人知晓发包人已就案涉工程设立已公示的抵押权,却仍以提高工程

款数额的方式变更建设工程合同项下的工程款债权,那么法官可以通过适用《民法典》第154条

的规定,认定发包人与承包人恶意串通,损害抵押权人利益的合同变更行为为无效,并在对恶意

串通之要件事实的举证证明层面,遵循客观化的精神,以恢复建设工程价款债权的状态。
由此引申出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合同及其项下的债权本来具有相对性,无力拘束第三人,

但当事人巧借担保物权制度,使其债权附着上担保物权,变相地突破合同相对性,从而达到对抗

第三人的目的,甚至损害第三人的正当权益。法律人应当如何认识和处理此类问题呢? 笔者认

为,此问题值得深思,并应设计出应对方案。

3.约定放弃或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效力

当事人约定放弃或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效力如何,在相当长的时期争论不已。①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42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发包人与承包人约定放弃或者限制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发包人根据该约定主张承包人不享有建设工程价

款优先受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这种表态值得赞同之处在于:一方面,承包人作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人有权处分其权

利;承包人和发包人约定放弃或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乃合同自由原则的表现;另一方

面,法律设置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制度,目的在于周到保护承包人所雇建筑工人的工资债权

实现,而不是重点保护承包人自己的利益,加之合同自由原则受制于公序良俗原则,也受诚信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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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和公平原则的牵制。经过权衡,兼顾各方权益,得出如下结论:如果发包人与承包人间有关限

制或放弃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约定有损建筑工人的利益,那么该种约定不受法律保护,在
理论层面,也即此类约定无效。所谓此类约定损害建筑工人利益,如放弃或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

先受偿权导致承包人赊欠建筑工人的工资,甚至达到完全无力支付这些工资的程度。至于承包

人和发包人约定放弃或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损害建筑工人的利益,如承包人的流动

资金丰厚,无须借助承包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就可以付清建筑工人的工资。一言以蔽之,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42条的规定贯彻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规范意旨,这方

面应予以肯定。
同时,有必要指出,《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42条的规定也存在需完善的余地,这主

要表现在它将援用此类放弃、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约定的主体列明为发包人,遗漏了承

包人所雇用的建筑工人,颠倒了主次、轻重。其实,放弃、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受害最

大的是承包人所雇用的建筑工人,应当首先赋权建筑工人否认关于放弃、限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

受偿权约定的效力。

五、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

(一)行使的期限及其起算事由

《合同法》《民法典》均未明确规定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的条件与期限,司法解释的

态度先后有变化,行使期间从“6个月”变成了“18个月”,行使该权利的起算点从“建设工程竣工

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变成了“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① 这些

规定孰优孰劣? 笔者评价如下。
其一,如果重视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隐蔽性强而公示性不足问题,那么该项权利存续

期限不宜较长,以免对他人的权利伤害过大。就此说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

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4条设定6个月期限与起算点应为首选。但从实务中的经验教训来看,建
设工程竣工之日或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有时不是建设工程款债权能够行使之日,从另

一方面说,不是工程款债务应当履行之日。例如,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

之日是2000年1月1日,但当事人约定的工程款支付日期是2001年1月1日。
其二,工程款债务的履行附生效条件,该条件的成就不确定,可能远远迟于建设工程竣工之

日或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例如,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存在数个合同关系,工程款的支

付受制于其他合同关系,致使工程款支付日期远远迟于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建设工程合同约定

的竣工之日。既然工程款债务的履行期限尚未届至,或者所附生效条件尚未成就,那么承包人就

不得行使工程款债权。这种状态持续至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后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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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4条规定:“建设工程承包人行使优先权的期

限为6个月,自建设工程竣工之日或者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起计算。”《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第22条(已被废止)改为“承包人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期限为

6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再次修改,于第41条规定:“承包

人应当在合理期限内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但最长不得超过18个月,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

起算”。



6个月,建设工程款优先受偿权归于消灭。
其三,建设工程竣工了,但工程价款却未确定下来,双方当事人一直在“扯皮”,6个月过去

了,依然如故,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没有机会行使就已经消失了,这对承包人特别不利。
其四,建设工程尚未竣工但承包人不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就会因发包人的其他债

权人行使权利而导致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债权无法全部或部分地实现。
其五,从立法目的层面讲,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关系,本为典型的债的

关系,承包人的工程款债权也未经公示,依债权平等原则,它与其他债权至多处于平等地位,没有

抵押权的效力优先。但是,《合同法》《民法典》及其司法解释却赋予它优先于抵押权的效力,优惠

保护承包人,这在实质上是透过承包人保护农民工的生存权。据此,至少不人为地阻碍建设工程

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才合乎逻辑,才有利于达到立法目的。可是,从以上分析不难发现,将建

设工程竣工之日或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作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的起算

点,有时会导致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不适当地消灭,尽管承包人没有躺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

受偿权之上睡觉,特别想积极行使该项权利,也无能为力。这种导致立法目的落空、立法目的与

具体规定不匹配的设置显然缺乏合理性,应予纠正。
其六,从是非曲直的层面权衡:如果承包人怠于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法律认定该

项权利消灭,那么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承包人并没有躺在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上睡觉,而
是千方百计地创造条件行使该项权利,只是由于该项权利行使期限尚未届至或行使条件尚未成

就而不得行使,却因《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将建设工程竣工

之日或建设工程合同约定的竣工之日确定为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的起算点,导
致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消灭,最终使在承包人处就业的农民工拿不到工资奖金,无力养家糊

口,这就颠倒了是非曲直,不应被允许。
可能是注意到这些不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

的解释(二)》(已被废止)修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问题的批复》第4条,
于第22条规定“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这虽然与其第20条关于“未竣工

的建设工程质量合格,承包人请求其承建工程的价款就其承建工程部分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优

先受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的规定相互衔接,但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存续期限开启

的时间点前移,到了每一个工程进度价款支付的时间节点,承包人都得及时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

先受偿权,不然,其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就会消失。这加重了承包人的注意义务,增加了承

包人的法律负担。特别是,应当给付建设工程价款未必能够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建设

工程价款数额未被确定即为一例。数额未定,如何行使债权? 无法行使债权还要自发包人应当

给付建设工程价款之日起算,导致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消失,这对承包人而言过于苛刻。如

果将期限的起算点定为能够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日,就比较合理。此外,因为工程进

度价款的支付期限大多早于工程竣工,承包人为避免6个月的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期限届

满而尚未取得工程进度价款,就得及时行使该项权利,可这肯定会干扰建设工程的正常建造,甚
至“搞黄”建设工程项目,这对发包人而言非常不利,也会降低社会效益。

此外,《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第41条在起算事由方面沿袭“自发包人应当给付建设

工程价款之日起算”的规定,但在期限方面改为18个月的上限,在平衡双方当事人的利益关系方

面有所进步。但这同样存在前述缺点。站在立法论的立场,可作如下设计: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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偿权的存续期限仍为18个月,起算事由是承包人能够行使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之日,同时

引入公平理念,一是防止承包人对工程建设的不当干涉,二是避免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于不

可归责于承包人时消失。这可通过承认该期限在正当事由出现时可以中止、延长的规则达到目

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能被承包人行使的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承包人的建设工

程价款债权已经确定,其中包括数额已定;(2)在付款期限已届至的状态下,发包人未支付建设工

程价款;(3)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承包人自身方面不存在诸如欠缺行为能力的障

碍,在客观上也不存在不可抗力等阻碍权利行使的情形。
(二)行使的特色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具有特色:在发包人的其他债权人没有与承包人分享发包

人的责任财产时,承包人无须主动寻觅这些债权人并宣告自己是在行使优先权,只有在此类债权

人也请求发包人偿付债务且由此影响到承包人的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实现时,承包人才有必要特

别强调自己的建设工程价款债权具有优先于抵押权等权利的效力。
(三)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是物权的存续期限

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行使期限不是诉讼时效期间,而是物权的存续期限,承包人据其

优先权对抗其他债权人关于分享发包人的责任财产的请求,属于不要求主张的抗辩,而非必须主

张的抗辩权。如此,不必等待承包人主动地明示自己是在行使优先权,裁判者就可以依职权主动

援用之。

六、对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运用的综合考量

准确理解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确切含义,确定该权指向的对象,并不容易。对此,以
下面的案例予以展示和分析:强制执行申请人甲公司,基于民间借贷、买卖等法律关系对乙公司

享有到期债权,发现乙公司对丙(政府机关)享有基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发生的工程价款债权

1300万元人民币,且丙(政府机关)拟向乙公司付清工程价款1300万元人民币,于是申请查封了

该笔1300万元人民币的资金。乙公司提出执行异议,理由是其欠发其雇员的工资,依据《民法

典》第807条的规定,对该笔1300万元人民币享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
笔者不赞同乙公司的主张。其理由及分析如下。
第一,从债的担保一般原理看,担保财产,不是被担保债权本身,也不是被担保债权指向的标

的物,而是债务人另外的财产,甚至是债务人以外的第三人的财产。就此看来,《民法典》第807
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指向的财产,不是承包人对发包人享有的建设工程价款债权

本身,也不是该债权指向的标的物(金钱)。所以,对发包人丙欠付承包人乙公司的1300万元人

民币强制执行,承包人乙公司无权以《民法典》第807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由提

出执行异议。
第二,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所应及于发包人的特定财产的角度看,建设工程价款优先

受偿权是担保物权,以特定物为标的物。在发包人丙的金钱未支付给承包人乙公司之前,并非特

定物,而是融汇于发包人丙的责任财产之中,那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这个担保物权的效力

无法及于此处所谓金钱。如果发包人丙已经付给承包人乙公司之后,该笔金钱又被融汇于承包

人乙公司的责任财产之中,那么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效力也无法及于此处所谓金钱。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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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对发包人丙欠付的1300万元人民币强制执行,承包人乙公司无权以《民法典》第807条规定

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
第三,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行使的事由看,只有在发包人丙支付工程价款方面违约

时,承包人乙公司才有权主张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在系争案件中,案涉工程尚未竣工验

收,付款条件尚未成就,发包人丙未付该笔建设工程价款不构成违约,承包人乙公司无权以建设

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为由提出执行异议。
第四,从法律关系及权利主体的角度看,《民法典》第807条规定的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

权,应用于发包人丙与承包人乙公司之间的法律关系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

受偿权问题的批复》规定的工人的工资优先受偿权,应用于承包人乙公司所雇建筑工人、承包人

乙公司与发包人丙之间的法律关系中,且权利主体为此处所谓建筑工人,而非承包人乙公司。
《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解释(一)》虽然没有明确规定该内容,但是基于建设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

规范意旨,工人的工资应在优先受偿的范围之内。在系争案件中,承包人乙公司对甲公司申请的

强制执行提出异议,其理由是其雇员的工资尚未发放,这搞错了法律关系,属于主体错位。

Abstract:Inessence,thepriorityofpaymentofconstructionprojectpriceisthelegalsecuri-
tyinterest,whichisdifferentfromthelienandisnotthelegalmortgageright.Itslegalstruc-
tureshouldbeunderstoodasthecombinationofprojectpricecreditor’srightandpriority,rath-
erthanthecreditor’srightthatcanbepaidpriority.Thesubjectofthepriorityofpaymentof
constructionprojectpriceisnotlimitedtothecontractor,butalsoincludesthesurveyor,desig-
ner,legalsub-contractor,legalsub-contractorandtheactualconstructor,butnotthemate-
rialsupplier;Theexerciseperiodoftherightshallbefromthedatewhenthecontractorcould
exercisethepriorityrighttoreceivepaymentfromtheconstructionprojectprice.Thepriorityof

paymentoftheconstructionprojectpriceissuperiortomortgageandothercreditor’srights,

withthefollowingexceptions:First,aftertheestablishmentofthemortgagerightforthesub-

jectmatteroftheconstructionproject,iftheownerandthecontractorchangetheconstruction

projectprice,atthistimetheprioritytoreceivepaymentshouldbelimitedtotheamountofthe
originalconstructionprojectprice.Secondly,thecreditor’srightsunderthedealcontractof
commodityhousesshouldnotbeprioritizedoverthepriorityofpaymentoftheconstructionpro-

jectprice.
KeyWords:priorityofpaymentofconstructionprojectprice,realrightsforsecurity,order

ofeffectiveness,periodforexercis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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